
苏 州 市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

文件

苏 州 市 财 政 局
苏 州 市 公 安 局
苏 州 市 民 政 局
苏 州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
苏 州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
苏 州 市 交 通 运 输 局
苏 州 市 水 务 局
苏 州 市 农 业 农 村 局
苏 州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苏 州 市 应 急 管 理 局
苏 州 市 林 业 局
苏 州 市 乡 村 振 兴 局
苏 州 市 残 疾 人 联 合 会
苏 州 市 邮 政 管 理 局

苏人保就〔2021〕11号

关于转发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十五部门
关于印发〈江苏省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办法〉

的通知》的通知

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十五部门制定了《江苏省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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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现将《省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厅等十五部门关于印发〈江苏省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

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苏人社规〔2021〕3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遵照执行。同时就贯彻实施中的有关问题明确如下：

一、关于《办法》中第二十二条“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提供公益性岗位的用人单位，根据实际安

置人员给予岗位补贴，补贴标准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”的

规定，苏州市公益性岗位补贴标准按 850元/月执行。

二、苏州市建立联席会议制度，联席会议由市人社部门召集，

负责指导和推进各地各部门开展公益性岗位开发工作。各县（市、

区）要参照建立联席会议制度，当地人社部门牵头负责公益性岗

位开发工作，相关部门共同参与，积极配合落实。

附件：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十五部门关于印发〈江苏

省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苏人社规〔2021〕

3号）

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苏州市财政局

苏州市公安局 苏州市民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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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苏州市交通运输局 苏州市水务局

苏州市农业农村局 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苏州市应急管理局 苏州市林业局

苏州市乡村振兴局 苏州市残疾人联合会

苏州市邮政管理局

2021年 8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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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送：各县级市（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公安局、

民政局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交通运输

局、水务局、农业农村局、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应急管理局、

林业局、乡村振兴局、残疾人联合会、邮政管理局。

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1年 8月 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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